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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017年印花稅(修訂)條例草案〉

謝謝你於2017年 2 月 27 日的來函。就來函中提出的事宜，我

們現闡釋如下 。

草案第 5條 一 第 29AI條及草案第 7條 一 第 29BA條

2. 建議修訂的第 29AI(a)條及第 29BA(a)條訂明，如有關物業屬

非住宅物業，有關文書須根據附表 l 第 1 (1)類(或第 1 (l A) 類)第 1 標準

第 2部予以徵收從價印花稅 。《 印花稅條例 > (第 117 章)第 29A條除

界定「非住宅物業」一詞外 ， 亦把 「 住宅物業 」 界定為「不屬於

非住宅物業的不動產 」。 因此 ， 建議修訂的第 29AI(b)條及第 29BA(b)

條所述的「其他情況 J '明顯是指有關物業屬住宅物業的情況，

或牽涉以住宅物業交換非住宅物業的情況(即我們在2017年 2 月 24

日於信中所列舉的例子 )。 在草擬{ 2017年印花稅(修訂)條例草案 〉

( (條例草案 > )時 ，我們已作全盤考慮，認為 「如屬 其他情況」這

一詞組，最能反映我們希望確保執法時不 會有任何不確定的情況

的政策原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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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第 6條一第 29AIA條及草案第 8條 一 第 29BAB條

3. 現行從價印花稅機制並沒有限制每宗交換中住宅物業或非

住宅物業的數目 。 我們並無打算修改現有安排 。 建議新訂的第

29AIA條及第 29BAB條，以近似 〈 印花稅條例 〉 現有的第 29AO條

及第 29BG條的方式草擬，當中 「 住宅物業 」 及 「 非住宅物業 」 前

面的 「 某 J 字 ， 是表示沒有指明特定物業的意思 ， 而非表示每宗

交換中住宅物業及非住宅物業的數目 。 換言之 ， 這些條文中的「某」

住宅物業/非住宅物業，可詮釋為「多於一個」住宅物業/非住

宅物業 。

4. 如對 《 條例草案 〉 有進一步查詢，請致電 27615117與下開

.簽署人聯絡。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 郭善兒 代行 ) 

2017 年 3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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